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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环城堤防所是武汉市汉阳区水务和湖泊局下属二级基层单

位，主要负责管理所辖堤防范围内的防汛抗旱、水利建设、工程

管理、堤防设施维护、涉堤在建工程监管等工作任务。辖区内共

有长江干堤（沿江堤）11.343 公里，汉江干堤（沿河堤）7.31

公里；防水墙 13.3 公里,土堤 6.7 公里；防汛堤顶道路 28.5 公里；

穿堤泵站 4 座，穿堤涵闸 8座，通道闸口 48 座；防汛哨所 2座，

哨亭 2 处；堤内外草皮植被护坡 190 余亩；块石、砼块结构护坡

38.1 万平方米；两林树木 5万余株。

主要职责：（1）确保防汛安全；（2）从事堤防管养工作；（3）

从事堤防维修及堤防工程工作；（4）水行政主管部门赋予的其他

任务。任务：为堤防工程提供管理保障，堤防设施维修、管理，

保障堤防安全度汛；承担堤防绿化工程、防洪水利工程、市政工

程；网点、场所出租（相关社会服务）。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纳入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 2022 年部门预

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包括本级机关 1个二级单位。无其他二级

预算单位。



- 4 -

三、部门人员构成

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总编制人数 56 人，其

中：事业编制 56 人。在职实有事业编制人数 30 人，无其他编制。

退休人员 63 人，遗属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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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 2022 年部门预

算表

表 1.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 2022 年财政拨

款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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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 2022 年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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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 2022 年一般公

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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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 2022 年一般公

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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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 2022 年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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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 2022 年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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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 2022 年部门收

支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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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 2022 年部门收

入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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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 2022 年部门支

出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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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2022年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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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2022年部门项

目申报表（含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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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所 2022 年部门预

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659.77 万元。收入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1659.77 万元、上年结转 0万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0 万元、上年结转 0万元。支出

包括：基本支出 851.99 万元，项目支出 807.78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1659.77 万元。其中：(1)本

年预算 1659.77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增加 107.03 万元，增长

6.89%，主要是区管江滩下划到基层单位管理，增加了项目支出；

(2)上年结转 0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 851.99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 839.99 万元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567.1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72.83

万元)、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12 万元。

(二)项目支出 807.78 万元。其中：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07.78 万元，主要用于：堤防单位日常运

行及维修管养等工作、打击非法采砂及控渣控违工作、防汛及购

买防汛物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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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851.99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839.99 万元。包括：

工资福利支出 567.16 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基本工资

114.98 万元、津贴补贴 25.45 万元、奖金 248.35 万元、绩效工

资 93.03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9.60 万元、职

业年金缴费 5.98 万元、住房公积金 39.77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72.83 万元，主要用于：退休费 11.54

万元、抚恤金 9万元、生活补助 1.60 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

助支出 250.69 万元。

(二)公用经费 12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费 4.3 万元、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 2.70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5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安排情况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2.7 万元。

其中：(1)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

护费2.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70

万元)；(3)公务接待费 0万元。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比 2021

年增加(减少)0 万元，主要是环城所从公车改革后就只保留了 1

台公车，无变化。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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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本部门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支出。

六、部门收支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武汉市汉阳区环城河道堤防维修管理

所所有收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收入包括：财政拨款收入 1659.77 万元(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 1659.77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收入 0万元)、往

来户可用资金 4000 万元、无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和上年结转。

支出包括：基本支出 851.99 万元、项目支出 4807.78 万元、

无上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和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2022 年部门收支总预算 5659.77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增加

87.47 万元，增长 1.57%，主要是区管江滩下划到基层单位管理，

增加了项目支出。

七、部门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2 年部门收入预算 5659.7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 1659.77 万元，占 29.33%；往来户可用资金 4000 万

元，占 70.67%；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上年结转。

八、部门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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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支出预算 5659.7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851.99

万元，占 15.05%；项目支出 4807.78 万元，占 84.85%；无上缴上

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2022 年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

(二)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2 年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支出合计 926.14 万元。包括：货

物类 279.7 万元，工程类 0万元，服务类 646.44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部门共有车辆 12 辆。其中：一般

公务用车 1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11 辆，无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2 年部门预算支出全部纳入绩效管理，设置了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目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五)乡村振兴预算情况

2022 年乡村振兴专项经费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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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

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四)本部门使用的主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如：

1.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项)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五)“三公”经费：纳入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区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1)因公出

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

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

费)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

出；(3)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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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

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

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

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等。

(七)其他专用名词

根据本部门使用的其他专用名词补充解释。

联系电话：027-84712109


